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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
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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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互联网使

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是非使用者的１．３８倍；同时，互联网溢价效应存在着显

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为男性互联网工资溢价的９０．６％。此

外，本文发现，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与人们的网络行为密切相关。男性相比

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

而在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之间，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

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传统的网络空间性别不平

等的研究框架下，本文着重于探析性别文化观念如何影响人们对互联网的使

用偏好和使用方式，从而成为导致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的重要原因

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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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２１世纪是以互联网的应用为基础的数字信息时代，随着信息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互联网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一方面，互联网让人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更加方便；另一方面，

互联网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与机会（犌狅犾犱犲狉犪狀犱犿犪犮狔，２０１４）。

列维（犔犲狏狔犪狀犱犕狌狉狀犪狀犲，１９９６）指出，工人的能力水平与技术的互补效

应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通过快速适应新技术而给人们带来的额外收

入，就被称为互联网对工资的“溢价效应”（犓狉狌犲犵犲狉，１９９３）。

１．数据分别引自《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第二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调查统计报告》、《第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第四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第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第三十六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两性之间上网比例的数字鸿沟也

在逐年缩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网民的男女性别比在５．６∶１，女性

占１５．１％左右；到２０００年７月，女性网民的比例上升至２５．３％；截至

２０１５年６月，中国网民的男女性别比为５５．１∶４４．９。１但是，看似接近的

上网性别比例背后，互联网带来的福利能否一致？互联网的使用对收

入分配的性别差异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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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助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第二，如果

有，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二、研究回顾

（一）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应

互联网对人们的工资溢价效应体现在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首

先，工作领域中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带来收入提升（犔犲狏狔犪狀犱犕狌狉狀犪狀犲，１９９６；犕狅狊狊犫犲狉犵犲狉犪狀犱犜狅犾犫犲狉狋，犲狋

犪犾．，２００８）。大卫等人通过研究１９４０—１９９６年不同受教育程度工人

的供求关系发现，技术的快速升级急剧扩大了对能够使用互联网技术的

工人的需求，从而推动了他们工资收入的上涨（犃狌狋狅狉，犲狋犪犾．，１９９８）。

其次，互联网技术使人们可以轻易地获取海量资源、增加自身的人力资

本积累，从而间接导致工资的提升（犇犻犕犪犵犵犻狅，犲狋犪犾．，２００４）。研究发现，

人们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学习（犛狆狅狅狀犲狉犪狀犱犚犪犻狀犻犲，２０００）、求职（犇犻犿犪犵犵犻狅

犪狀犱犎犪狉犵犻狋狋犪犻，２００１）、医疗（犘犪狀犱犲狔，犲狋犪犾．，２００３）来提升个人素质，从而

增强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基于澳大利亚的调查数据，研究者发现互联网可以产生１２％—

１４％ 的工资收入溢价（犕犻犾犾犲狉犪狀犱犕狌犾狏犲狔，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美国工人

互联网使用的溢价率在１０％左右（犔犲犲犪狀犱犓犻犿，２００４）。基于犆犉犘犛

２０１０的研究也发现了互联网对中国工人的工资溢价效应（刘志龙、靳

文杰，２０１５）。

然而，互联网溢价效应对不同的性别是否具有同等的效应？这主

要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女性与男性在互联网的使用上是否具有平等

的机会；其次，在两性互联网使用者中，女性与男性通过互联网产生的

工资溢价效应是否一致？

（二）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平等的影响

虽然目前较少有文献讨论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

异，但是已经有许多研究就互联网与性别平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

１．女性与男性是否有平等的机会使用互联网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源与文化程度上的性别不平等会导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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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女性有更高的机会上网（犠犪狉狊犮犺犪狌犲狉，２００３）。诺里斯（犖狅狉狉犻狊，２００１）对

美国和欧洲各国的研究发现，上网人群一般是社会中的优势人群：白人、受

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以及男性。小野和扎沃德尼（犗狀狅犪狀犱犣犪狏狅犱狀狔，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的一项跨国跟踪研究发现，不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工作中，甚至是在公

共领域中（比如公共图书馆），男性使用互联网的机会显著高于女性。国内

的一部分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刘霓，２００１；周云，２００５）。

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抱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虽然一开

始互联网会被一些社会优势阶层所把持，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

联网的普及会经历一个由上及下的过程。布劳（犅犾犪狌，１９７７）在解释结

构性不平等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消失的过程时也解答了这个问

题：虽然科技最早的使用者可能是社会中的最上层，如受教育程度较高

的白人男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普及，中上层会逐渐受益，比如受教育较

高的黑人男性或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女性可能也会开始使用新科

技。这样逐级推广下去，最终会实现科学技术在全社会的全面适用。

利和阿特金森（犔犲犻犵犺犪狀犱犃狋犽犻狀狊狅狀，２００１）认为，不同人群之间使用互

联网的机会差异是由于互联网普及本身遵循一条犛型曲线———各个群

体间存在的差距只是因为他们正处于曲线的不同阶段，最终还是会实现

平等的，包括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近几年来对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也发

现，互联网使用者的性别比正逐渐趋于平衡（犖狅狉狉犻狊，２００１）。

２．克林（犓犾犻狀犵，１９９８）对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定义为：使用互联网来增进自身专业工作与生活品质

的能力。威尔逊（犠犻犾狊狅狀，２０００）认为，互联网使用技能是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互联网上

有效地搜索与评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四个方面：（１）知道如何登陆、搜索以

及下载需要的信息；（２）了解特定领域的背景知识（比如知道搜索引擎的计算方法，以对搜索结

果进行分析判定）；（３）掌握网络运营的综合知识（比如掌握不同搜索引擎之间的差异，以寻找适

合搜索目的的网址）；（４）知道软件与硬件的功能，以及知道如何应对计算机故障。

２．女性与男性通过使用互联网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是否一致

虽然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海量的信息与资源，但是并不能就此认

为使用互联网所产生的工资溢价效应对于男性和女性是一致的。我们

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犇犻犕犪犵犵犻狅，犲狋犪犾．，２００４）：

第一，社会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是否会影响女性和男性的互联

网使用效率。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占有资源的多寡不仅会影

响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的互联网使用技能。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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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对美国网民的调查发现，男性的网络技能得分要显著高于女性

（犠犪狊狊犲狉犿犪狀犪狀犱犚犻犮犺犿狅狀犱犃犫犫狅狋狋，２００５），男性能更高速高效地在互

联网上找到需要的信息（犎犪狉犵犻狋狋犪犻犪狀犱犎犻狀狀犪狀狋，２００８）。

第二，互联网用途的性别差异是否会影响女性和男性的人力资本

水平。由于使用习惯和使用偏好存在性别差异，所以即使使用互联网

的机会均等，女性和男性从中获得的人力资本提升也是不同的。美国

皮尤调查研究中心发现，虽然在美国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网络普及率不

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却有明显不同（犅é犾犪狀犵犲狉

犪狀犱犆犪狉狋犲狉，２００９）。女性更愿意使用互联网的社交功能，比如与好友

聊天。另一项研究发现，女性网民较男性更多地使用电子邮件功能，而

且更有可能是出于私人交流的目的，男性则更多地使用电子邮件来工

作（犑犪犮犽狊狅狀，犲狋犪犾．，２００１）。同时，男性中有更高的比例会从事互联网

上的各种商业、贸易活动（犃犽犺狋犲狉，２００３）。

第三，互联网对两性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否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收

益。即使不同性别通过互联网获得的人力资本提升没有差异，但社会

仍然可能因为传统性别观念的作用而对这种提升产生不同评价。以网

络求职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指

出，随机从北京高校抽取１００名学生作为被试者，每位被试者制作两份

简历，第二份简历通过将第一份简历转换“性别”得到，报告显示，使用

“男性”性别的简历接到面试通知的次数比使用“女性”性别的相同简历

高４２％（葛玉好等，２０１５）。

三、研究框架

综上可见，现有研究对性别与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间关系的分析

主要是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展开的。

３．互联网代表了一种新技术与新技能，由于成本（包括计算机成本、训练成本）等因素，互联

网首先是在社会优势阶层中普及，然后才由上及下逐步普及。

社会层面包括结构的因素与文化的因素。结构的因素是指社会地

位与资源在性别上的不平等分配，文化的因素是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

别歧视。一方面，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导致女性相较于男性拥有更

少的使用互联网的机会，３或者是男性通过自身的社会地位与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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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天然地获得更高的互联网使用效率，从而导致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

产生性别差异，如图１中路径①所示。另一方面，性别歧视使得劳动力

市场在具备同等人力资本的情况下优先选择优势性别，从而导致对互

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定价差异。换言之，即使女性与男性掌握着同样

的互联网技能，他们获得的回报仍然是不同的，如图１中路径②所示。

在个体层面上，两性在互联网使用习惯和使用偏好上的差异也会

导致男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高于女性。如图１中路径③所示。

但新近研究指出，文化观念也会通过个体认知影响人们的使用偏

好，这也可能最终导致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产生性别差异，如图１虚线

所示。一项跨国研究发现，在多数国家中，社会都会建构一种性别刻板

印象，认为女性在掌握互联网技能方面不如男性。对美国新泽西州的

一项调查发现，即使客观上两性互联网技能水平相同，女性的技能水平

自评还是显著低于男性（犎犪狉犵犻狋狋犪犻犪狀犱犛犺犪犳犲狉，２００６）。布鲁斯（犅狉狅狅狊，

２００５）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在学习互联网技能时的态度更消

极、更焦虑。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会通过女性的父母和朋友影响她们学

习互联网技能的态度与意愿（犃犫犱犲犾犳犪狋狋犪犺，２０１３）。库珀（犆狅狅狆犲狉，

２００６）的研究发现，在同一所高中随机抽取的女学生中，受传统性别观

念影响更强的女学生互联网技能更低，而那些对学生身份而非女性身

份认同更强的女学生互联网技能更高。

图１：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推进与女性地位的提升，中国网民的性别比渐趋

平衡，这说明两性在互联网使用机会上已趋于平等。但是，由于自身社

会经济地位、行为偏好的不同，加之性别歧视观念的影响，互联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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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效应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可能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的第一

个假设为：

假设１：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男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要高

于女性。

由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会影响女性对掌握互联网技能的主观意愿和

自我认知，那些性别观念更趋于平等与现代的女性，可能在使用互联网

时有更为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更高的自我评价，并因此获得更多的人力

资本提升。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为：

假设２：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女性的性别观念越平等，其互联

网工资溢价效应越高。

四、研究方法

互联网使用与人们的工资收入之间可能存在联立性偏误，从而导

致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来评估人们的互联

网工资溢价效应。该方法首先通过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计算出人们使用互联

网的倾向值分数犘。然后，依据对照组（上网人群）中个案的倾向值分

数（犘犻），在控制组（不上网人群）中挑选出与其倾向值最为接近的一个

个案（犘犼）。若对照组个案的倾向值分数与控制组中的任一倾向值分

数之差的绝对值超过倾向值标准差的０．２５倍（０．２５狆），则将该控制组

个案删除，进行下一轮匹配。本文倾向值的标准差为２．５６０，因此控制

组与对照组的倾向值之差的绝对值应该小于０．６４０。公式如下（郭申

阳，２０１２）：

犆（犘犻）＝ｍｉｎ｜犘犻－犘犼｜，犼∈犐０

ｍｉｎ｜犘犻－犘犼｜＜ε＝０．２５σｐ，犼∈犐０

　　第三步，将匹配好的一对个案从总体样本中抽出（不放回），如此循

环往复，被抽出的个案就组成了一个新样本。通过倾向值匹配选出的

样本基本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第四步，在倾向值匹配样本的基础上计算出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

应，并进一步分析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女性的性别观念如何影响其对互联

网的使用方式，以及如何因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差异影响到互联网的工

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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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与变量介绍

本文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获得的数据展开研究。中国妇

女地位调查是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自１９９０年起开展的全国规模

的抽样调查，每隔１０年进行一次，旨在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中国妇女社

会地位的状况和变化。本文采用的第三期调查数据，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１日为标准时点，调查内容涵盖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

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九个方面。为了讨

论互联网使用对人们工资收入的影响，本文保留了目前有工作且年龄

在１８—６０岁之间的个案。在剔除所有可用变量的无效样本后，共保留

样本１８７２１个。４

４．删除的样本中，包括了有工作但工作日劳动时间为零以及职业为非农但年均月收入低于

２００元的个案，共５７１个。

５．问卷中对受访者上网行为的调查并没有明确区分受访者使用的是犘犆互联网还是移动互

联网。

６．发展型因子包括：上网浏览新闻、炒股／投资、学习；娱乐型因子包括购物、发表言论、交友

聊天、娱乐。

本文使用的因变量为取自然对数之后的“个人上一年年劳动总收

入”。

自变量包括：

（１）是否上网。由于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问卷调查的是人们

的上网时间，５为了适应倾向值匹配的需要，本文将上网时间重新编码

为二分虚拟变量（从不上网的人为０，其他为１）。

（２）网络行为。网络行为通过七个问题来测量：上网浏览新闻的频

次、上网炒股投资的频次、上网学习／工作的频次、上网购物的频次、上

网发表言论的频次、上网交友聊天的频次、上网娱乐的频次。可选项分

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赋值为从０到３。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从中提取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发展因子”与“娱乐因子”，经极差标

准化方法处理后，生成两个０—１００的标准化变量，代表着人们两种不

同的网络行为模式。分值越高，代表人们使用互联网学习或者娱乐的

程度越高。６

（３）性别观念。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问卷设计了多项测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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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性别分工、性别气质等态度的题目。效度分析显示，性别观念可分

为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性别角色期待与性别平等意愿三个方面。信度

分析显示，最为有效和可信的是关于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测量（刘爱

玉、佟新，２０１４）。本文主要使用性别角色分工观念讨论性别观念对人

们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影响，其对应的调查问题包括：“男人应该以社会

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

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问卷对上述每个问

题提供了五个选项：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很不同意。

赋予上述各选项的分值依次为５分、４分、３分、２分和１分。

７．这里可能有必要对家务劳动时间补充一点说明。因为之前的研究发现，家务劳动的不平

等分配影响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刘爱玉、佟新等，２０１５；刘爱玉、庄家炽等，

２０１５）。承担过多的家务劳动同样可能影响女性对互联网的使用，从而影响她们的互联网工

资溢价。

控制变量包括：（１）年龄；（２）城乡，分为城镇与乡村；（３）受教育程

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类；（４）职业类别，分为

５类：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工人与农业工作者；（６）家务劳动

时间。７变量的分布情况见表１。

如表１所示，２００９年男性的平均工资收入为２２５２２．２５元，女性的

平均工资收入为１４６８７．７１元，男性的平均工资收入显著地高于女性。

样本中，男性的平均年龄为４１．０５９岁，女性的平均年龄为３９．９５９岁。

男性与女性的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为４７．９％和４６．７％。受教育程度为

小学及以下的男性占比为２０％，女性占比为３１．１％；高中教育程度的

男性占比为１７．２％，女性为１３．４％；大专及以上的男性占比为２３．７％，

女性为２３．２％。

在职业地位上，男性较高于女性。在男性受访者中，管理人员占比

４．３％，而在女性受访者中，管理人员占比２．３％。在男性受访者中，职

业地位较低的农业劳动者占比为３４．７％，而职业地位相对较高的专业

人员、办事人员分别占比为８．６％和２４．５％；女性受访者中，农业劳动

者占比为４３．４％，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分别占比１１．７％和３０．２％。女

性受访者的职业更为集中地分布于这两种职业类型，同时，呈现出“沙

漏式”的职业地位分化严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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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变量描述分布

变量 男性 女性

劳动收入 ２２５２２．２５０（５４０５９．２３０） １４６８７．７１０（５７７００．０５０）

年龄 ４１．０５９（１０．２９９） ３９．９５９（９．６７４）

城乡变量（城镇） ０．４７９（０．５００） ０．４６７（０．４９９）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０．２００（０．４００） ０．３１１（０．４６３）

　初中 ０．３９１（０．４８８） ０．３２４（０．４６８）

　高中 ０．１７２（０．３７７） ０．１３４（０．３４０）

　大专及以上 ０．２３７（０．４２５） ０．２３２（０．４２２）

职业类别

　管理人员 ０．０４３（０．２０４） ０．０２３（０．１５１）

　专业人员 ０．０８６（０．２８０） ０．１１７（０．３２１）

　办事人员 ０．２４５（０．４３０） ０．３０２（０．４５９）

　工人 ０．２７９（０．４４９） ０．１２５（０．３３１）

　农业劳动者 ０．３４７（０．４７６） ０．４３４（０．４９６）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３５．１１０（１７．４１１） ３３．９７６（１８．１７２）

性别观念 ４９．７（１７．９８４） ５４．３６６（１７．７７７）

发展型因子得分 ３６．８６５（２０．８２４） ３４．５２２（２０．５４２）

娱乐型因子得分 ２６．１１１（１８．６６３） ２８．３３２（１８．９６６）

家务劳动时间 ５９．２２４（７３．５５６） １４４．９６３（１００．９７９）

是否使用互联网（是） ０．３６０（０．４８０） ０．３２２（０．４６７）

样本量 １００９１ ８６３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在互联网的使用比例上，男性与女性也存在着显著差异，男性样

本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３６％，而女性样本中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

３２．２％，男性较女性高出约３．８％。较高的比例差异表明男性与女

性在使用互联网的机会上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在互联网使用方式

上，基于对上网人群的调查研究发现，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使用互

联网进行学习与工作，而女性对互联网娱乐功能使用的可能性更高。

男性的发展型因子得分为３６．８６５，女性为３４．５２２，而女性的娱乐型

因子得分则高于男性，二者得分分别为２８．３３２和２６．１１１。

六、研究发现

（一）倾向值匹配的必要性

诸多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已经发现，性别、年龄、学历、城乡类别与职

业地位等因素是决定人们是否使用互联网的重要因素（胡鞍钢、周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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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２００２；犅犪狉狕犻犾犪犻犖犪犺狅狀，２００６；犅犲狀狀犲狋狋，犲狋犪犾．，２００８；犛狋犲狉狀，犲狋

犪犾．，２００９；犎犪狉犵犻狋狋犪犻，２０１０）。如表２模型１所示，男性比女性有更高

的几率使用互联网。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女性使用互联网的几率

是男性的０．７０５倍（犲^－０．３５＝０．７０５）；年龄每增长一岁，人们使用互联

网的几率下降约１０％（１－犲－０．１０２＝０．０９７）；城镇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几

率是农村居民的２．４倍（犲^０．８７７＝２．４０）。人们是否使用互联网也受到

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人使用互联网的几率是受

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的４．９９８倍（犲^１．６０９＝４．９９８），教育程度为高

中的人使用互联网的几率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的１１．７９３倍

（犲^２．４６８＝１１．７９３），而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使用互联网的几率

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人的３７．２８８倍（犲^３．６１９＝３７．２８８）。职业

也是影响人们是否使用互联网的重要因素。模型１显示，专业人员使

用互联网的几率为管理人员使用几率的７２．９％（犲^－０．３１６＝０．７２９），办事

人员使用互联网的几率为管理人员使用几率的４３．９％（犲^ －０．８２１＝０．

４３９）。工人与农业工作者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更低，工人使用互联网

的几率为管理人员使用几率的２９．８％（犲^－１．２１０＝０．２９８），农业工作者

使用互联网的几率仅为管理人员使用几率的１１．２％（犲^－２．１８５＝０．１１２）。

（二）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性别差异

通过倾向值匹配，本文一共抽取了５８６４个个案，样本保留比例相

对较高。回归模型显示，互联网使用者的工资收入显著高于非互联网

使用者。如模型２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互联网使用者的平均

工资收入是非互联网使用者的１．３８倍（犲０^．３１９＝１．３７５）。模型３显示，

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应更多地体现在男性身上，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

价相对较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为男性

的９０．６％（犲－^０．０９８＝０．９０６）。研究假设１得证，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

后，男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显著高于女性。

（三）互联网使用方式的性别差异

为了探明导致互联网溢价效应性别差异背后的原因与机制，本文

在倾向值匹配所得样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受访者的上网行为。

通过因子分析，本文将人们的网络行为归类为“发展型因子”与“娱乐型

因子”。“发展型因子”主要是指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和人力资本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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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人们是否上网的影响因素分析

自变量 模型１

性别（参照项：男性） －０．３４９ （０．０４６）

年龄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３）

城乡（参照项：农村） ０．８７７ （０．０５７）

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１．６０９ （０．１０４）

　高中 ２．４６８ （０．１１０）

　大专及以上 ３．６１９ （０．１１２）

职业类别（参照项：管理人员）

　专业人员 －０．３１６ （０．１２５）

　办事人员 －０．８２１ （０．１１３）

　工人 －１．２１０ （０．１１６）

　农业劳动者 －２．１８５ （０．１２７）

常数 ２．３６４ （０．１９９）

－２犾狅犵犾犻犽犲犾犻犺狅狅犱 １３０５２

犡２ 　　１１００８

自由度 １０

样本量 １８７２１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表３：工资收入的回归模型

自变量 模型２ 模型３

年龄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９）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城乡（参照项：农村）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１）

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０．２１４ （０．０６４） ０．２２０ （０．０６４）

　高中 ０．１５１ （０．０６６） ０．１５７ （０．０６６）

　大专及以上 ０．４０２ （０．０６９） ０．４０６ （０．０６９）

职业类别（参照项：管理人员）

　专业人员 －０．２３６ （０．０６７） －０．２３３ （０．０６７）

　办事人员 －０．４４０ （０．０５８） －０．４３８ （０．０５８）

　工人 －０．３９４ （０．０６０） －０．３９３ （０．０６０）

　农业劳动者 －１．３１５ （０．０６７） －１．３１３ （０．０６７）

是否使用互联网（参照项：不使用） ０．３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３５９ （０．０３２）

性别（参照项：男性） －０．３７２ （０．０２６） －０．３２５ （０．０３５）

是否使用互联网×女性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９）

常数 ８．９４８ （０．１８６） ８．５４３ （０．１８４）

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２５．３４％ ２５．３９％

样本量 ５８６４ ５８６４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累。“发展型因子”有利于增强人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增加

自身的收入。本文发现，相较于女性，男性在“发展型因子”方面有更高

的得分，而在“娱乐型因子”得分上，两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如模型４

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男性的“发展型因子”得分比女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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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２３个单位。

“娱乐型因子”主要是指将互联网作为娱乐消遣的一种方式，比如

在网上购物、与网友聊天，等等。“娱乐型因子”对互联网使用者人力资

本的积累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几乎没有帮助。经分析，男性与女性在

“娱乐型因子”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如模型５所示，受教育程度对人

们“娱乐型因子”得分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人们对互联网的娱乐性使

用很可能是一种跨阶层的行为。从模型４与模型５的截距项也可以进

一步发现，目前国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更多地是娱乐性使用。

表４：影响人们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因素分析

自变量 模型４（发展型） 模型５（娱乐型）

年龄 ０．２６９ （０．０４１） －０．６２１（０．０３６）

城乡（参照项：农村） ０．９３０ （０．８４２） －１．８２７ （０．７３２）

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１．１８３ （１．７４１） ０．２３８ （１．５１４）

　高中 ５．９０２ （１．８１４） ２．２３１ （１．５７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２．１８ （１．９０９） ０．５７２ （１．６６０）

职业类别（参照项：管理人员）

　专业人员 １．７１０ （１．７６９） ３．０４１ （１．５３８）

　办事人员 －５．４３８ （１．４７２） １．３０１ （１．２８０）

　工人 －７．１０１ （１．５１５） ２．３１８ （１．３１８）

　农业劳动者 －９．８４４ （１．７３６） ０．４７０ （１．５１０）

性别（参照项：男性） －３．８２３ （０．７７７） ０．７０４ （０．６７５）

家务劳动时间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５３（０．００４）

常数项 ２５．５６ （２．８０７） ４４．６１ （２．４４１）

样本量 ２９２８ ２９２８

犚狊狇狌犪狉犲犱 １６．１％ １５．４％

　　　　注：双尾检验显著度狆＜０．１，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四）性别观念与互联网的工资溢价效应

性别观念会通过个体的自我认知影响到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意愿

和使用方式，从而引发网络空间中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最终成为导致

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产生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

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２：“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女性的性别观

念越平等，她们的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更高”，本文保留了通过倾向值

匹配抽取的样本中的女性互联网使用者，共计１０４６个样本，采用反事

实回归预测的方法（犆犪狋狋犪狀犲狅，２０１０），计算女性互联网使用者的工资溢

价。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首先，构建女性非互联网使用者的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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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方程；其次，用这个方程预测女性互联网使用者在不使用互联网

的情况下的收入（反事实状态）；最后，用女性互联网使用者的实际收入

减去其在反事实状况下的收入，即为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

８．为了模型的简洁与直观，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本文将控制变量“职业”转换成职业犻狊犲犻，将

“受教育程度”转换成“受教育年限”。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８（如图２），我们发现，女性的性别观念与她们

的互联网使用方式显著相关。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性别观念越倾

向于平等的女性，越有可能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其“发展型因子”得分

越高。女性的性别观念与其“发展型因子”的得分的标准化相关系数为

０．２７，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个发现与之前的许多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因为传统的性别观念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是情感型的，对男性的性

别角色期待是工具型的。因此，女性对互联网的使用更多地是情感维

系型、社会交往型的，而男性对互联网的使用更多地是工具型、目标导

向型的（犓犲狀狀犲犱狔，２０００）。因此，性别观念越平等的女性受传统性别角

色期待的影响越小，也相对越有可能使用互联网进行学习与工作。

图２：女性性别观念与互联网工资溢价关系图

　　同时，女性互联网使用者的“发展型因子”得分和她们的互联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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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显著相关。“发展型因子”得分与互联网工资溢价的标准化相关系

数为０．１３，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女性互联网使用者的性别观念对其

互联网工资溢价的间接作用为：０．３×０．１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６。因此，

研究假设２得证，即：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女性的性别观念越平等，

她们的互联网溢价效应更高。并且，女性的性别观念主要是通过影响对

互联网的发展型使用进而影响她们的互联网工资溢价。女性的性别观

念与娱乐型网络行为的相关系数仅为０．０１，且不存在统计显著性。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倾向值分析验证了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具有显著的性别

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男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显著地高于女

性。同时，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结果分析得出：（１）女性互联网使用

者的性别观念对其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女性互

联网使用者的性别观念越平等，就越倾向于在互联网中进行再学习，实

现人力资本的再积累；（２）女性互联网使用者的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对

于她们的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女性互联网使用

者的“发展型因子”得分越高，则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越强；（３）女性互

联网使用者的性别观念通过影响她们的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而对互联

网工资溢价效应产生间接作用，且影响显著。文章的两个假设得证。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验证了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确实存在：在控制

了其他因素之后，互联网使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是非使用者的１．３７５倍。

但是，网络空间也并非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无国界、跨性别”的

乌托邦，相反，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成功地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了再生

产———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存在着巨大的性别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因素

之后，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仅为男性互联网工资溢价的９０．６％。

本文进一步发现，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与人们的网络行为密切相

关。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

资本再积累的偏好；而在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之间，性别观念越平等的女

性具有越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

好，从而提升了她们的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拓展了对互联网工资溢价

效应的研究和讨论：其一，既有研究仅探讨了网络空间中性别不平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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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机制和可能性，本文则以工资收入为切入点直接证明了互联网工

资溢价效应确实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二，既有研究仅分别从“社会

层面”和“个体层面”单向维度地探索了网络空间中性别不平等的再生

产机制。“社会层面”的再生产机制主要包括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

导致的互联网使用机会不平等和使用效率不平等，以及社会性的性别

歧视所导致的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定价差异。“个体层面”的再生产

机制主要指个体的习惯和偏好差异导致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产生相应

的性别差异。总的来说，“社会层面”的再生产机制体现的是结构性的

影响，“个体层面”的再生产机制分析的是个体的行动与选择。本文则

着重于探析性别文化观念如何影响人们的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从而

成为导致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和机制。

互联网时代，连接就意味着价值，而没有与互联网连接就很可能意

味着被淘汰（卡斯特，２００６）。在网络空间中，碎片化的资源与碎片化

的时间被重新整合起来，从而给予人们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可能。本

文的研究发现，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男性又一次走在了女性的前面。

固有的性别观念对个体偏好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很有可能导致“第二道

数字鸿沟”的出现，从而使性别差异在网络空间中非但不会消失，反而

实现了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因此，在推行互联网的过程中，国家、社

会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不断推进女性对互联网资源的有效利用，以

避免“第二道数字鸿沟”的出现（犅犻犿犫犲狉，２０００）。

当然，网络空间中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不仅仅局限于人们如何使

用互联网，还受到诸如职业隔离、劳动力市场潜规则等因素的影响（第

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２０１１；佟新、刘爱玉，２０１５），而互

联网对人们的影响也不仅仅体现在工资收入方面。除了本文讨论的性

别文化观念对人们的互联网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的影响外，其他社会

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也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网络空间给人们展开了无

限的可能性，而人们的网络行为有待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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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犲狏狔，犉狉犪狀犽犪狀犱犚犻犮犺犪狉犱犑．犕狌狉狀犪狀犲．１９９６．“犠犻狋犺 犠犺犪狋犛犽犻犾犾狊犃狉犲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狊犪

犆狅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８６（２）：２５８－２６２．

犕犻犾犾犲狉，犘犪狌犾，犪狀犱犆犺犪狉犾犲狊犕狌犾狏犲狔．１９９７．“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犛犽犻犾犾狊犪狀犱 犠犪犵犲狊．”犃狌狊狋狉犪犾犻犪狀

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犘犪狆犲狉狊３６（６８）：１０６－１１３．

犕狅狊狊犫犲狉犵犲狉，犓犪狉犲狀，犆犪狉狅犾犻狀犲犑．犜狅犾犫犲狉狋，犪狀犱 犚犪犿狅狀犪犛．犕犮犖犲犪犾．２００８．犇犻犵犻狋犪犾

犆犻狋犻狕犲狀狊犺犻狆：犜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犘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狅狀．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犕犐犜犘狉犲狊狊．

犖狅狉狉犻狊，犘犻狆狆犪．２００１．犇犻犵犻狋犪犾犇犻狏犻犱犲 ：犆犻狏犻犮犈狀犵犪犵犲犿犲狀狋，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犘狅狏犲狉狋狔，犪狀犱

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犠狅狉犾犱狑犻犱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犗狀狅，犎犻狉狅狊犺犻，犪狀犱犕犪犱犲犾犻狀犲犣犪狏狅犱狀狔．２００４．“犌犲狀犱犲狉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犻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犝狊犪犵犲：犝．犛．犃犑犪狆犪狀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４８（１）：

１０５－１３３．

犗狀狅，犎犻狉狅狊犺犻，犪狀犱 犕犪犱犲犾犻狀犲犣犪狏狅犱狀狔．２００７．“犇犻犵犻狋犪犾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犃 犉犻狏犲 犆狅狌狀狋狉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犝狊犻狀犵犕犻犮狉狅犱犪狋犪．”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３６（３）：１１３５－１１５５．

犘犪狀犱犲狔，犛犪狀犼犪狔犓．，犑狅犺狀犑．犎犪狉狋，犪狀犱犛犺犲犲犾犪犜犻狑犪狉狔．２００３．“犠狅犿犲狀＇狊犎犲犪犾狋犺犪狀犱狋犺犲

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 犈犿犲狉犵犻狀犵 犜狉犲狀犱狊犪狀犱犐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牔

犕犲犱犻犮犻狀犲５６（１）：１７９－１９１．

犛狆狅狅狀犲狉，犜犺狅犿犪狊，犪狀犱犎犪狉狉犻狊狅狀犚犪犻狀犻犲．２０００．“犃犳狉犻犮犪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狊犪狀犱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

犘犲狑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犪狀犱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犔犻犳犲犘狉狅犼犲犮狋．

犛狋犲狉狀，犕犻犮犺犪犲犾犑．，犃犾犻狊狅狀犈．犃犱犪犿狊，犪狀犱犛犺犪狌狀犈犾狊犪狊狊犲狉．２００９．“犇犻犵犻狋犪犾犐狀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犘犾犪犮犲：

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犇犻犳犳狌狊犻狅狀狅狀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犘狉狅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犪狀犱犝狊犪犵犲犪犮狉狅狊狊犚狌狉犪犾，

犛狌犫狌狉犫犪狀，犪狀犱犝狉犫犪狀犆狅狌狀狋犻犲狊．”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犐狀狇狌犻狉狔７９（４）：３９１－４１７．

犠犪狉狊犮犺犪狌犲狉，犕犪狉犽．２００３．“犇犲犿狔狊狋犻犳狔犻狀犵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犇犻狏犻犱犲．”犛犮犻犲狀狋犻犳犻犮犃犿犲狉犻犮犪狀２８９
（８）：４２－４７．

犠犪狊狊犲狉犿犪狀，犐狉犪犕．，犪狀犱犕犪狉犻犲犚犻犮犺犿狅狀犱犃犫犫狅狋狋．２００５．“犌犲狀犱犲狉犪狀犱狋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犲狋：犆犪狌狊犲狊狅犳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犻狀犃犮犮犲狊狊，犔犲狏犲犾，犪狀犱犛犮狅狆犲狅犳犝狊犲．”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犙狌犪狉狋犲狉犾狔８６（１）：２５２－

２７０．

犠犻犾狊狅狀，犈狉狀犲狊狋犑．２００２．“犆犾狅狊犻狀犵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犇犻狏犻犱犲：犃狀犐狀犻狋犻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犅狉犻犲犳犻狀犵狋犺犲

犘狉犲狊犻犱犲狀狋． 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犜犺犲 犐狀狋犲狉狀犲狋 犘狅犾犻犮狔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犕犪狔．犺狋狋狆：／／狑狑狑．

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狆狅犾犻犮狔．狅狉犵／犫狉犻犲犳犻狀犵／犈狉狀犲狊狋犠犻犾狊狅狀０７００．犺狋犿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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